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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祥区教育局关于规范教辅征订和使用

工作的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、使用与管理，

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压力，维护教育教学秩

序，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

管理的意见》《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结

合大祥区教育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总体原则

1.目录管理原则。全区中小学使用的教辅材料，必须从

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公布的《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》（以

下简称“省、市推荐目录”）中选用，严禁选用目录外任何

教辅材料。

2.自愿征订原则。教辅材料征订须充分尊重学生及家长

意愿，严禁学校、教师以任何形式强迫、诱导或变相要求学

生征订，不得将教辅征订与入学、评优、课堂教学挂钩。

3.一科一辅原则。小学、初中各学段每学科，每学期只

能选用 1 套符合要求的教辅材料（含同步练习类、寒暑假作

业类等），严禁“一科多辅”“超学段征订”。



4.公开透明原则。教辅征订的目录、版本、价格、采购

流程及监督方式等信息，须全程公开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

及社会监督。

二、征订主体与流程

（一）征订主体

义务教育阶段（小学、初中）教辅材料，由学校统一组

织征订（以班级为单位向家长推送新华书店的阅达平台二维

码，由家长自行选择），严禁教师个人或校外机构介入征订

环节。

（二）征订流程

1.目录公示。每学期开学前 15 个工作日，学校须通过

校园公示栏、官方公众号、家长群等渠道，公示“省推荐目

录”中本学段、本学科可选教辅的名称、版本、出版社、定

价等信息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2.意愿收集。学校发放《教辅材料自愿征订告知书》，

由家长自愿填写“征订/不征订”意见并签字确认，班主任

汇总后报学校教务处备案，备案材料保存不少于 3 年。

3.统一采购。由家长自愿征订，坚持新华书店主渠道采

购，明确教辅质量、交付时间、售后责任等。

4.费用收取。学校代收教辅费用时，须严格按照“省推

荐目录”标注的定价收取，不得加价、捆绑收费；收取后 3

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给发行单位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。

三、使用与管理规范

1.教学使用要求：教师须优先使用国家课程教材开展教



学，不得将教辅材料内容作为课堂教学主要内容，不得要求

学生完成教辅材料中超出课程标准的习题。

2.质量监管：学校须建立教辅材料验收制度，收到教辅

后须核查数量、版本、印刷质量（无缺页、错印、漏印等问

题），核对定价与“省推荐目录”一致后方可发放；发现质

量问题，须立即联系发行单位退换，并报区教育局基础教育

股备案。

3.闲置教辅处理：学校可组织“二手教辅共享”活动，

鼓励学生将闲置、无书写痕迹的教辅材料捐赠或转赠给有需

要的同学，严禁学校或教师以“回收”名义变相售卖教辅。

四、禁止性规定

1.严禁学校、教师推荐、征订“省推荐目录”外的教辅

材料（含境外教辅、“内部资料”“活页练习”等）。

2.严禁教师通过微信、QQ 等渠道，引导学生到指定书店、

网店购买教辅材料，或要求家长打印非教学必需的电子资

料。

3.严禁学校与出版社、发行单位签订“利益分成”协议，

或接受其提供的回扣、礼品、培训名额等利益输送。

4.严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“留一手”，变相强迫学生购

买教辅或参加教辅相关培训。

五、监督与问责

1. 监 督 渠 道 ： 区 教 育 局 设 立 专 项 监 督 电 话

（0739-8928820），受理教辅征订违规问题举报，对举报信

息严格保密，核查结果在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举报人。



2.日常检查：区教育局每学期组织 1 次教辅征订专项检

查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（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

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），随机抽查学校

档案、访谈师生及家长。

3.责任追究：对违反本制度的学校及个人，按以下规定

处理：学校违规的，责令立即整改，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

取消学校年度评优资格，约谈校长并问责。教师违规的，责

令退还违规所得，取消年度评优、职称评聘资格；情节严重

的，按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给予处分，

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。

六、附则

1.本制度适用于大祥区范围内所有中小学（含九年一贯

制学校）。

2.本制度由大祥区教育局教育工作股负责解释。

3.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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